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
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2026年第1期）

根据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涉及我辖区1家食品经营主体，1个批次的食品不合格。现将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如下：
一、疏勒县卡木然超市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12月29日，我局收到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疏勒县卡木然超市（以下简称当事人）2025年12月13日销售的卤鸡蛋被抽检后出具的编号为：NO:2025X-J-SP21219检验报告，当事人2025年12月13日销售的卤鸡蛋，经抽样检验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项目不符合GB2768-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情况。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办案人员认为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销售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卤鸡蛋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是初次违法，属于食品经营环节，当事人的涉案货值金额300.00元。本案涉及品种、金额少。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及时向我们提供相关证据，并且可以提供证明材料涉案产品的进货来源。截止至2025年12月29日被查处后我局也未收到关于投诉上述卤鸡蛋食品出现不良反应的有关问题，也未发现有因此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对社会危害性小，且当事人在执法人员扣押上述不合格食品后马上检查店内经营的食品，再没有发现问题食品。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参照《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的规定，当事人符合上述免罚条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对抽检不合格的“芭莉江”卤鸡蛋47枚予以没收处理。
[bookmark: _GoBack]（三）消费提示。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食品时查验食品包装标识是否齐全，拒绝“三无”食品，注意是否超过保质期；检查食品外观，不买感官性状异常（如变色、异味、霉变）的食品及原料。在超市选购食品后，主动索取发票、购货小票等消费凭证。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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